宜兴市公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材料设备类、工程类、服务类招标代理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澄清公告
本次就宜兴市公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材料设备类、工程类、服务类招标代理服务框架协议采购进行公开招标，已于2025年12月25日发布了招标公告，现发布第1次澄清公告。

一、原招标文件主要信息

1、项目名称：宜兴市公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材料设备类、工程类、服务类招标代理服务框架协议采购

2、项目编号：YXGYJT202512017

3、公告日期：2025年12月25日

4、第一次更正公告日期：2026年1月7日

5、公告媒体：宜兴市公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网站

 二、澄清信息

1、原招标文件三 项目技术要求和有关说明一、项目概述中的7.预算金额：

（2）工程类招标代理按收费标准（含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的编制费用，该费用不单独计列）的80%为投标限价，投标比率不得高于投标限价，结算时按收费标准*投标比率计算。

注：

工程项目不需要编制清单和标底的，按照工程类招标代理报酬按收费标准*工程投标比例*30%计算。

现修改为：

（2）工程类招标代理按收费标准（含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的编制费用，该费用不单独计列）的80%为投标限价，投标比率不得高于投标限价，结算时按收费标准*投标比率计算。

注：

工程项目不需要编制清单和标底的，按照工程类招标代理报酬按收费标准*工程投标比例*30%计算。

工程项目只编制清单和标底的，按照工程类招标代理报酬按收费标准*工程投标比例*70%计算。

标书后面的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协议书》中委托代理报酬条款相应描述也做相应的修改。

2、原开标时间不变，原投标保证金账号不变

3、请各投标人自行下载此更正公告，如投标人未及时关注相关更正等信息公告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投标人自行承担。

三、本次澄清联系事项：

采购人：宜兴市公用环保集团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刘先生   黄女士

联系电话：0510-80718867   0510-80718885

联系地址：宜兴市环科园绿园路528号

邮政编码：214200

